
关于1998年-2025年应收应付往来账专项核查工作的具体内容

[bookmark: heading_1]一、审计核查范围
1.时间范围：1998年1月1日—2025年12月31日。
2.科目范围：应收账款、其他应收款、预付账款、应付账款、其他应付款、预收账款等全部往来类会计科目。详细科目见附表。
3.业务范围：该周期内所有对外合作单位、个人往来款项、内部部门往来款项、借款、保证金、押金、暂收暂付款、尾款、遗留挂账款等全部往来业务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二、主要核查审计内容
[bookmark: heading_3]（一）债权类款项核查
1.核查1998-2025年各类应收账款、其他应收款形成依据，核对合同、发票、转账凭证、对账记录等原始资料，确认款项形成真实性、合法性。
2.梳理挂账超过1年以上长期未收回款项，排查欠款单位经营状态、存续情况，核实款项催收记录，判定坏账、呆账属性。
3.核查个人借款、备用金、临时挂账款项，确认借款用途、还款情况，清理长期未结清个人往来账务。
4.核实预付账款合理性，核查是否存在预付后未履约、未核销、重复付款等异常情况。
[bookmark: heading_4]（二）债务类款项核查
1.核查应付账款、其他应付款形成原因，核对采购合同、结算单据、付款审批资料，确认债务真实合规。（不含应付药品款、应付卫生材料款、应付其他材料款）
2.梳理长期无需支付、重复挂账、无需履约的应付款项，甄别无主债务、呆滞债务。
3.核查预收款项、保证金、押金等款项收支及核销情况，排查违规占用、账务错记问题。
[bookmark: heading_5]（三）账务合规性核查
1.核查往来账款账务处理流程，检查记账凭证、会计账簿、财务报表数据一致性，排查错记、漏记、串户记账等账务差错。
2.核查往来款项审批流程，确认资金收支、挂账、核销是否符合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及国家财经法规。
3.梳理历史账务管理漏洞，总结往来账款管控存在的问题，形成风险清单。
四、经过核查后，为已核定的坏账，出具一份坏账核销及账务调整方案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五、审计期间，工作场地由我院提供。





